
海南省防雷减灾管理办公室关于

2023 年防雷安全“双随机”监督检查

工作情况的通报

各相关防雷安全重点单位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：

为加强防雷安全管理，维护公共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气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防雷减灾管理

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我办制定了《2023 年防雷安全“双随

机”监督检查工作方案》，并组织开展了防雷安全监督检查工

作，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成立防雷安全监督检查组，成员由省级执法人员、市县气

象局执法人员和技术支持专家组成。监督检查采取座谈，查阅

资料，现场核验等方式进行，共检查企业 52 家，其中，防雷

安全重点单位 48 家（抽查比例 5%），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企业

4 家（抽查比例 10%）。

对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的监督检查，按照《防雷安全检查规

程》（QX/T400-2017）要求,从管理制度、防雷装置安装运行、

防雷安全隐患排查整改、新（改、扩）建项目审批等 4个方面

落实防雷安全主体责任进行检查，其中 1家单位存在不合格项

目未及时整改，已下达整改通知书 1 份，并限期整改，其他单

位总体情况较好。



对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企业监督检查，按照《海南省雷电防

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实施细则》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监督

检查规范》（QX/T402-2017），从上报年度报告、质量管理体

系、安全生产和档案制度、检测专业技术人员、检测专用仪器

设备、检测行为等 6 个方面落实防雷安全主体责任进行检查，

总体情况较好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从监督检查结果来看，各单位（企业）重视防雷安全工作，

严格落实防雷安全主体责任清单，总体情况较好，但也存在一

些问题，主要表现如下：

（一）防雷安全重点单位：个别单位因停业等因素干扰未

能及时签订防雷安全责任告知书;个别单位未组织开展防雷安

全知识宣传教育；个别单位未制定雷电灾害应急预案、未组织

开展防雷安全应急演练。

（二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企业：个别检测企业检测报告未

使用“海南防雷智慧管理服务平台”制作、检测报告不规范；

个别检测企业检测报告填写不完整、不规范、内容与现场不符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各单位（企业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

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批示指示精神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

压实压紧防雷安全主体责任，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雷灾事故

发生。



（一）切实增强安全意识。各单位（企业）要树立“红线”

意识、“底线”思维，将防雷安全工作纳入安全生产工作重要

内容，列入重要工作议程，抓紧抓好。

（二）强化隐患排查整改。各防雷安全重点单位（企业）

要加强防雷安全隐患排查，定期开展自查，形成日常工作机制，

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切实整改到位，不留死角、不留隐患。

（三）提高检测服务质量。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企业要加

强自身管理，从事检测活动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

求，确保检测质量，提高服务水平。要严格遵守市场规则，自

觉维护市场公平、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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